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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民诉法解释》第248条规定了裁判生效后若发生“新事实”当事人可以再诉，但目前我国司法实践

中对“新事实”的认定较为混乱，其重要成因是再诉发生“新事实”的条件与再审存在“新证据”的条

件在部分情况下不易区分。通过分析，两者在性质、目的、客体方面均存在差异，由此可以提出民事诉

讼中“新事实”认定的体系化进路，即应当在立案审查阶段依职权作为“诉讼要件”审查，以“后诉中

案件是否客观上发生变化”的客观认定标准作为根本判断标准，并结合“前诉中当事人是否又发现的可

能”的主观认定标准综合判断，在认定不清时考虑“程序事实群”和诚实信用原则，以此兼顾公共利益

和当事人诉权等多样的诉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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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248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of China stipulates that if a “new 
fact” occurs after the judgment takes effect, the parties may file a lawsuit again. But at present, the 
determination of “new facts”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is rather confusing, and the important rea-
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conditi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new facts” in the retrial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new evidence” in the retrial are not easy to distinguish in some cases. Through 
analysi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nature, purpose, and object, so it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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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that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new facts” in civil litigation should be 
proposed, that is, the “procedural fact group”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should be considered 
ex officio in the case filing and review stage, and the objective determination standard of “whether 
the case in the subsequent litigation has objectively changed” should be taken as the fundamental 
judgment standard, and the subjective determination standard of “whether the parties in the pre-
vious litigation have discovered the possibility again”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judged, and the 
“procedural fact group”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the determina-
tion is unclear. In this way,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various litigation values such as the public in-
terest and the parties’ right to 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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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

解释》)新增了构成重复起诉的条件的相关规定，随后学术界围绕“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

求”的三要件对重复起诉的识别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目前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然而对于《民诉法解释》

第 248 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该

条文的研究相对而言较为匮乏。法律上对于《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所规定的引起再诉的条件“新事实”

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并无明确的规定，从司法实务的情况来看，对“新事实”的认定也较为混乱，对于本

质相同、具体表现形式类似的“新事实”请求，法院存在不同的裁判结果。对于是否构成《民诉法解释》

第 248 条所规定的“新事实”的认定将关系到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对于民事判决的稳定性和当事

人的诉权均具有较大影响，若对“新事实”的认定过于宽松则不利于维持民事判决的稳定性，若对“新

事实”的认定过于严格则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本文通过阅读裁判文书，对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新

事实”进行类型化研究，并由此分析实务中“新事实”认定混乱的重要成因之一系再诉与再审区分模糊，

进而探寻再诉“新事实”与再审“新证据”的差异，并从客观认定标准、主观认定标准、认定的程序性问

题等方面提出“新事实”认定的体系化进路，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对“新事实”的认定 

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全文检索《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

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共检索到 5270 篇裁判文书，阅读较高级别法院的裁

判文书，可以对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的“新事实”请求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并探究实践中“新事实”认定

混乱的成因。 

2.1. “新事实”的类型化分析 

阅读相关裁判文书，可总结出以下三类当事人主张作为“新事实”的请求法院的裁判存在一定的争

议，以下将以此为例分析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新事实”认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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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物价上涨”作为新事实的请求 

案例 1：原被告就赡养问题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前诉中，法院判决被告每月给付原告赡养费、保姆费合计 1800

元。一年后原告再次提起后诉，认为现今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且物价上涨，请求判令被告提高生活费并支付其他费用。

法院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物价上涨，及原告多次因病住院治疗的客观情况属于《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规定的“新的事实”，不属于重复起诉，原告日常合理开支确应提高，故判决被告每月给付原告赡养费 2000

元，其他费用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负担。1 

案例 2：原被告就护理费问题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前诉中，法院判令被告自 2002 年 7 月起每月赔偿原告护理费

250 元。2018 年原告认为物价上涨，当时的标准已不能满足原告的护理需要，故提起后诉要求增加护理费。一审法

院认为，“一事不再理”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原告与被告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已经前诉判决处理，对护理

费亦有明确的判决内容，生效判决具有拘束力和执行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撤销或更改。原告如对原生效判决不

服，可通过申诉途径解决，再次起诉不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故驳回起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增加护理费参

照《民诉法解释》第 218 条关于变更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的规定予以处理，缺乏法律依据，故驳回上诉，维持

原裁定。2 

案例 1 与案例 2 中的原告均是基于“物价上涨”作为“新事实”请求提高前诉已经判决给付的相关

费用，但是两案例却做出了相反的判决。从裁判文书中法官的说理部分来看，案例 1 中，对于“新事实”

部分，法官仅做了简要论述，较大可能是因为有《民诉法解释》第 218 条的支撑，该条明确规定了对于

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加

或者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而在案例 1 中，“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物价上

涨，及原告多次因病住院治疗”的客观情况显而易见属于“新情况、新理由”，法官的说理义务较轻。 
相较而言，在案例 2 中，原告基于物价上涨主张增加的系护理费，并不属于《民诉法解释》第 218 条

中所针对的“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之一，原告主张参照此条并未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笔者认

为，《民诉法解释》第 218 条仅仅是《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在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中的具体

化，其中“新情况、新理由”就是“新事实”的另一种表述。同时，护理费与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具

有一定的同质性，均属于在一定周期内需要持续性给付的费用，同时具体的给付金额也需要参照接受相

应费用的主体的身体状况、具体花销、物价水平等具体判断数额。因此案例 2 中法院的判决并未考虑对

《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进行解释适用，也并未对《民诉法解释》第 218 条进行类推适用，仅以“缺乏

法律依据”为由驳回起诉不利于法律适用和裁判的统一性。 

2.1.2. “再次手术”作为新事实的请求 

案例 3：原被告就判决生效后再次手术产生的费用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前诉中，司法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法院判

决保险公司赔偿相关费用。后原告因原先事故造成的左股骨颈骨折出现股骨头坏死的重要变化，再次入院治疗行髋

关节置换术，遂再次提起诉讼。经司法鉴定认为“解剖结构上，股骨头血液供应比较单一，股骨颈骨折后极易发生

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构成九级伤残。法院认定此次诉讼属于与交通事故有直接关系的“新的事实”，杨某再次起诉

不属于重复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3 

 

 

1参见辽宁省建平县人民法院(2022)辽 1322 民初 1315 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 0311 民初 3239 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3 民终 6627 号民

事裁定书。 
3 参见张蝶、吴柏霖：《发生新的事实再次提起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微信公众号“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 年 2 月 21 日，

https://mp.weixin.qq.com/s/n6Rh5FQinS_2O-QAT1L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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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原被告就判决生效后再次手术产生的费用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前诉中，经司法鉴定，原告因交通事故致

左膝损伤构成十级伤残。被告对伤残结论提出异议，认为原告治疗尚未终结，应当待内固定取除后再行鉴定。为此

鉴定机构出具补充意见“此类内固定一般终身不再取出，故内固定在位不影响伤残程度及三期评定”，法院据此做

出判决。判决履行完毕后，原告取除内固定，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二次手术费。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给付

二次手术费在实体上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构成重复评价，加重了被告的负担，在程序上则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不予

受理。后原告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4 

案例 3 和案例 4 均属于判决生效后再次手术，原告请求被告负担再次手术产生的费用而再次诉诸法

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 条第 2 款的规定，

对于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事实上该条也属于《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

在医疗费赔付问题上的具体化，“后续治疗费实际发生”是“新事实”的具体表现。因此在案例 3 中，

依据出院病例记录“如后期出现股骨头坏死或者骨折不愈合，治疗无效后建议行关节置换术”以及司法

鉴定“股骨颈骨折后极易发生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可证明因左股骨头坏死行左侧髋关节置换术的损失

费用系同一侵权行为实施后相继发生的“新事实”，不构成重复起诉。 
对于案例 4，学术界和实务界则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与案例 3 属于类似的情况，“取

除内固定”属于判决后出现的“新事实”，不构成重复起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次手术费实质已被先

诉生效判决所隐含评价，无法再诉。因为正是基于前诉司法鉴定“内固定终身不取”才会确信治疗终结

而进行伤残评定，前诉才会作出不同于内固定不在位情形下的给付判决。现若支持二次手术费，明显是

要以后诉推翻前诉的裁判思路和裁判结果，若确实系因受害人机体恢复等客观因素造成内固定可以取出，

则应当依据《审判监督程序解释》第 10 条的规定，依法提出再审而非再诉[1]。笔者认为，对于前诉认定

“内固定终身不取”而后原告又取出内固定是否属于“后续治疗费实际发生”或“新事实”的关键问题，

应当考量前诉“内固定终身不取”的鉴定意见在当时当事人的身体状况条件下是否判断准确，若判断准

确则原告后续取出内固定则是基于无法预计的身体好转，应当属于“新事实”允许再诉，若判断不准确，

在前诉中就应当预计到后续原告可以取出内固定的情况下，则不属于“新事实”，构成重复起诉，双方

当事人均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权利。在本案中，并无诸如“鉴定人受贿”等证据直接或间接证明

前诉鉴定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则应当推定前诉的鉴定意见在当时的情形下，在目前的鉴定技术水平

前提下没有错误。故应当推定后续原告取出内固定属于客观上身体状况的好转，属于《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规定的“新事实”，不构成重复起诉。 

2.1.3. “证明文书”作为新事实的请求 

案例 5：原被告就《永久用电工程施工合同》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前诉中法院以“不能具体确定被告所完成工程

量的多少，且双方也未对诉争工程内容进行实际结算”为由驳回原告“返还工程款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后

原告再次起诉要求确认涉案合同的工程范围和工程造价相关内容，法院依法对低压部分工程和一户一表工程是否属

于工程承包范围以及低压部分工程的造价进行了确认，作出(2016)黔 0103 民初 879 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依据该份判

决文书再次起诉至法院，就《永久用电工程施工合同》请求赔偿经济损失并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2016)黔 0103

民初 879 号民事判决书就涉案合同的工程范围和工程造价相关内容进行确认属于《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规定的“新

事实”，不构成重复起诉，二审维持原判。5 

案例 6：原被告就土地补偿问题发生争议诉至法院。前诉中原告自认“菜地已占用，面积无法丈量”，后原告基

 

 

4参见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2017)苏 0923 民初 4641 号民事裁定书。 
5参见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8)黔 0102 民初 2192 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 01 民终 6132 号民

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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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干条而菜地被侵占照片和黔东南府发(2017) 14 号文件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请求按黔东南府发[2017] 14 号雷山

县(耕地)补偿标准计算土地补偿款。法院认为对于原告在二审及再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处理，并释明其可

另行起诉。原告据此再次起诉，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的新证据在原诉前已经存在，不属于裁判

发生效力后发生的“新事实”，构成重复起诉。6 

案例 5 和案例 6 同样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均是在判决生效后基于前诉未提出的证明文书另行起

诉。存在差异的是案例 5 中作为“新事实”请求的(2016)黔 0103 民初 879 号民事判决书系前诉裁判生效

后才形成的，而案例 6 中作为“新事实”请求的菜地被侵占照片和黔东南府发(2017) 14 号文件在前诉前

就已经存在。法院据此做出了不同的判决，认为案例 5 不构成重复起诉，而案例 6 构成重复起诉。但是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中对于“新事实”的判断不能仅仅依靠相关事实或证据生成的时间简单判断。例如

在案例 5 中，虽然证明工程范围和工程造价相关内容的(2016)黔 0103 民初 879 号民事判决书系前诉判决

生效后形成的，但是对于该案的案件事实来说，并未基于该份证明文书而发生变化，工程范围和工程造

价的相关内容自始至终未发生变化，(2016)黔 0103 民初 879 号民事判决书仅是对旧事实的证明，而非案

件事实的新发展。 

2.2. “新事实”认定混乱的重要成因：再诉与再审区分模糊 

通过对以上三组六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目前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对于“新事实”的认定较

为混乱，针对于同一类事实的相似案例却存在相反的判决结果。通过裁判文书中的说理可以得知造成司

法实践中“新事实”认定混乱的重要成因是再诉与再审的区分模糊。例如案例 2 中，法院认为基于物价

上涨的提高护理费请求可通过申诉途径也即再审解决，而非再诉；又如案例 4 中，有观点认为，对于前

诉鉴定意见“内固定终身不取”，而当事人机体恢复等客观因素造成内固定可以取出的情况，属于“判

决依据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应当依法提出再审而非再诉；再如案例 6 中，再审中法院认为，原

告请求依据新提出的证明文书计算土地补偿款属于新增加诉讼请求，释明原告另行起诉。由此可知，司

法实践中关于再诉与再审的区分是模糊的，在一定情况下存在混同，这导致了部分案件应当再诉而法院

认为应当再审而驳回起诉，或是部分案件应当再审而法院认为应当再诉而驳回再审申请。 

3. 再诉“新事实”与再审“新证据”差异的探寻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新事实”认定混乱的原因之一是再诉与再审的区分模糊。

《民事诉讼法》第 211 条规定了再审的条件，其中第一项“新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容易与再诉“新事实”

混淆。从语意上来看，事实与证据是难以区分的，证据在本质上也可能是事实。因此以下将探寻再诉“新

事实”与再审“新证据”在性质、目的、客体三方面的不同，为民事诉讼中“新事实”的认定奠定基础。 

3.1. 性质不同：新发展与新发现的区分 

从性质上而言，再诉“新事实”与再审“新证据”的差异在于前者“新事实”未经过审理，案件较前

诉而言客观上发生了变化，而后者“新证据”证明的事实在生效判决中已经经过了审理，但该证据在判

决生效后才形成或才被发现。 

3.1.1. 再诉“新事实”：未经审理的新发展 
民事诉讼的重要特征是其过程性及由此产生的动态性[2]。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便是处在不断

变化的状态之中的，即使是在判决生效之后，仍然可能出现“新事实”，而导致民事法律关系继续发展

 

 

6参见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 26 民申 88 号民事裁定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黔民申 1593 号民

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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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化[3]。法律上规定出现“新事实”则可以再次起诉的原因是，对于该部分事实，客观上不可能在前

诉中被主张和审理，前诉中当事人并未对此展开充分的辩论，当事人的权利并未得到充分的保障，若不

允许再次起诉而用前诉判决效力遮断新发展形成的事实，则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不符合民事诉讼

的辩论原则[4]。 

3.1.2. 再审“新证据”：经过审理的新发现 
从证据本身的性质来看，证据是用来推定事实的，而“新证据”虽然是原审并未主张的，但是也是

用于证明原来的主要事实的。对于“新证据”证明的事实，在原审中已经过审理，只是由于缺乏相应的

证据，法院才做出了不利于承担举证责任一方的判决。从“新证据”的产生来看，可能是原审就已存在

但当事人并未发现的“新发现”，也可能是原审不存在但判决生效后新形成的“新发现”。例如案例 6 中

干条而菜地被侵占照片和黔东南府发(2017) 14 号文件在原审中就已经存在，只是原审中当事人并未发现，

判决生效后才发现。而案例 5 中确认工程范围和工程造价相关内容的(2016)黔 0103 民初 879 号民事判决

书虽然在前诉中就已存在，但是其仍然用于证明前诉的主要事实，客观上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未

因为该判决书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因此笔者认为，该案中(2016)黔 0103 民初 879 号民事判决书应当属于

“新证据”而非“新事实”。 

3.2. 目的不同：解决新纠纷与纠错的区分 

再诉与再审的立法目的有着明显的不同，再诉是为了解决“新事实”出现而产生的新纠纷，再审则

是为了纠正“新证据”出现而发现出错的旧判决。 

3.2.1. 再诉“新事实”：解决新纠纷 
如前所述，“新事实”的出现使得前诉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化，该部分事实在前诉中并未得到审

理，属于新的纠纷。再诉的目的便在于解决该部分“新事实”引起的新纠纷。例如在案例 3 中，原告股

骨头坏死，再次入院治疗行髋关节置换术属于“新事实”，由于前诉审理时原告股骨头还未坏死，也并

未进行手术，故手术的费用在前诉中并未审理和赔付，前诉判决在当时的事实条件下没有错误。因此对

于该部分费用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产生的新纠纷，需要通过再诉解决。 

3.2.2. 再审“新证据”：纠正旧判决 
对于“新证据”引发的再审而言，原审判决时该证据未被发现或未形成，因此仅能基于当时有的证

据做出相应的判决。而判决生效后，若发现或形成新的证据，则会发觉原审存在错误，需要通过审判监

督程序也即再审进行纠正，这也是“新证据”引发再审的立法目的所在。例如案例 6 中，笔者认为，干

条而菜地被侵占照片和黔东南府发(2017) 14 号文件在原审中并未由当事人提供，若不考虑当事人的自认，

则原审判决存在错误。若当事人在原审中并未提供该证据并非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则在发现“新证据”

时，应当允许通过再审纠正原判决。 

3.3. 客体不同：是否超出原诉讼标的的区分 

再诉“新事实”与再审“新证据”的差异还在于“新事实”的出现使得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超出了

原诉讼标的，而“新证据”的出现并未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再审仍然限于原审的诉讼标的。 

3.3.1. 再诉“新事实”：超出前诉的诉讼标的 
通说认为，我国诉讼标的采旧实体法说，诉讼标的乃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具体而特定地主张的实体法

律关系。这个法律关系之所以是具体而特定的，就在于其诉的声明、法律关系性质和原因事实都是具体

而特定的[5]。因此，“新事实”的出现使得案件的原因事实发生变化，导致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变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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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诉的诉讼标的不再相同。而前诉的既判力只针对前诉的诉讼标的，因此“新事实”发生后的新纠纷不

再受到前诉既判力的约束[6]。基于此，实务界与学术界关于《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的定位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

用》中认为《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的条文主旨系“关于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况的规定”[7]。《新

民诉法解释法义精要与实务指引》一书也认为第 248 条的条文主旨为“关于一事不再理例外的规定”，

但在该书“法义精要”部分也认可该条系对于既判力时间范围的论证[8]。在前文的论述前提下，“新事

实”的出现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变化，超出原诉讼标的，因此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不

同，两诉并非基于“一事”，因此再诉本就不构成重复起诉，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况，《民诉法解释》

第 248 条在性质上并非“一事不再理”的例外，更倾向于既判力时间范围的规定[9]。 

3.3.2. 再审“新证据”：限于原审的诉讼标的 
如前所述，对于“新证据”引发的再审而言，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并未发生变化，“新证据”

证明的是原判的要件事实，再审审理的对象仍然限于原审的诉讼标的，是在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对原审的

纠错。既判力是法院裁判确定且生效以后约束当事人和法院的效力[10]。在现代法治社会，维护确定判决

的既判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新证据”对同一诉讼标的的再次审理突破了前诉的既判力，这是在司

法判决的稳定性与“有错必纠”的司法精神和当事人再审诉权的保障之间倾向于后者的制度设计[11]。 

4. 民事诉讼中“新事实”认定的进路研究 

在明确再诉“新事实”与再审“新证据”在性质、目的、客体等方面的差异后，应当进一步探寻认定

民事诉讼中“新事实”的体系化进路。具体而言，应当在立案审查阶段依职权作为“诉讼要件”审查，

“后诉中案件是否客观上发生变化”的客观认定标准是本质，还应结合“前诉中当事人是否又发现的可

能”的主观认定标准，在认定不清时考虑“程序事实群”和诚实信用原则。 

4.1. 客观认定标准：后诉中案件是否客观上发生变化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

与适用》中明确指出“新的事实为生效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原生效裁判未查明或涉

及的事实，亦不是当事人在原审中未提出的事实。[7]”因此，原生效裁判未查明或涉及的事实或者在原

审中未提出的事实均属于“旧事实”，案件在客观上并发生变化，只是由于新查明或新提出的事实使得

案件查明的法律真实更接近于客观真实。“新事实”从本质上而言，应当从“案件客观上是否发生变化”

进行判断。具体来说，变化发生的时间应当以既判力基准时为节点，变化的客体应当是可以直接引起权

利的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要件事实。 

4.1.1. 发生变化的时间：既判力基准时 
依据我国《民诉法解释》第 248 条的规定，可以推断我国法律上规定的认定“新事实”也即案件客

观上发生变化的时间是“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也即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案件客观上发生的变化属于

“新事实”，在此之间发生的变化不属于“新事实”。但是，“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应当为法院作

出生效的裁判文书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选择择日宣判，当庭宣判的案件较少，因此法庭辩论

终结后到法院做出判决中间往往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案件客观上仍然可能发生变化，当事

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可能变动。若在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变化不属于“新事实”，则当事人并未

针对该段时间内发生的事实展开辩论，却需受到前诉既判力的约束无法再诉，显然不符合辩论原则，不

利于当事人权利保障。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涉及实质既判力的时刻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进行中能提起新

的事实主张的截止时刻相同，既判力的基准时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12]。因此认定“新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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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案件客观上发生变化的时间也应当为既判力基准时，在言词辩论终结之前发生的事项受到既判力的约

束，在言词辩论终结之后发生的“新事实”不受既判力拘束，可再诉[13]。 

4.1.2. 发生变化的客体：两诉要件事实 
如前所述，民事诉讼中“新事实”的客观认定标准为案件是否客观上发生变化，但是对于变化的客

体而言，并非所有性质的事实均可以认定为“新事实”而允许再审。民事诉讼理论中，事实主要分为主

要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三类[14]。间接事实需要借助经验法则或逻辑规则来推定主要事实，辅助事

实则用于明确证据能力，两者均不能直接使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化，诉讼标的并未改变，

因此不能认定为“新事实”进而允许再审。而主要事实对权利的发生、变更、消灭等法律效果具有直接、

必要的作用[15]，主要事实的变化将导致要件事实也即判断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之法律效果中的直接、

必要的法条的构成要件发生变化。唯有要件事实发生变化才会使得适用实体法律规范的结果发生变化，

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再诉才具备意义。因此能够引起再诉效果的“新事实”需要是构成前诉判决基准

的要件事实。 

4.2. 主观认定标准：前诉中当事人是否有发现的可能 

后诉案件中是否客观上发生变化的客观认定标准是认定“新事实”的本质标准，在难以判断时可以

依据前诉中当事人是否有发现的可能的主观认定标准进行辅助判断。 

4.2.1. 知道并提出：参照争点效原则上禁止再诉 
对于在前诉中当事人已经知道并且在前诉中就提出的事实，不属于“新事实”。民事诉讼基本理论

上认为民事判决的既判力限于判决书的主文，对于给付之诉而言，判决书主文一般是说明当事人应当履

行的给付责任，关于事实层面的认定一般仅在判决文书的法院查明部分和说理部分，并无既判力。但是，

对于没有既判力的前诉已经提出的事实，一般认为也不能据此提起再诉，日本学者新堂幸司极力推崇的

争点效理论可为此提供一定的解释。若前诉中当事人已经提出了该项事实，并对其履行了举证责任，法

院也对此进行了实质上的审理裁判，则当事人针对此项事实的主张已经获得了必要的程序保障，依据相

同事实再次起诉的申请不应当得到支持[16]。 

4.2.2. 知道未提出：参照遮断效原则上禁止再诉 
对于当事人应当在前诉中提出而未提出的事实，参照遮断效理论，原则上也应当被生效判决遮断、

排除，不得通过再诉主张[17]。其法理基础在于当事人在基准时之前具有充分的机会提出该事实作为攻击、

防御手段的手段，法律已经赋予其充分的程序保障，若当事人并未在前诉提出，则应当倾向于保障前诉

判决的安定性，不允许当事人基于前诉中知道却并未提出的事实而主张再诉[18]。但是，部分学者认为遮

断效的适用并非绝对的，应充分考虑具体情形，只有存在可归责性，也即当事人于前诉中因可归责于自

己的原因未提出该事实的情况下，才能够被前诉既判力遮断，若并非基于自身的原因而未提出该项事实，

则应当再诉[19]。对于该种观点，笔者认为，在前诉中客观存在而因不可归责的事由并未提出的事实应当

属于“新证据”的范畴，应再审而非再诉。 

4.2.3. 不知道但有发现的可能：依据“期待可能性”理论判断能否再审 
对于在前诉中不知道但有发现可能的事实，应当参照“期待可能性”理论判断是否属于“新证据”

而允许再审。通过梳理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新证据”的立法沿革，可发现法律上对“新证据”的要求经

历了“宽松——严格——宽松——不再罗列”的变迁：1982 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中规定“新证据”指

逾期提出的证据，契合当时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模式；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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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限缩了“新证据”的内涵，采纳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指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和逾期提出的不具

备可责备性的证据；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

规定的通知》、2012 年《民事诉讼法》等配套法律和司法解释将“新证据”的认定标准宽松化和弹性化，

列举在举证期限或者其他期限内已经存在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并无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情形，基本上能够改变实体结果的证据均属于“新证据”。2015 年之后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均不再罗列“新

证据”的范围，只作了程序性的规定[20]。即使法律层面上不再罗列，但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引

起再审的“新证据”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并非前诉中并未发现和提出的事实和证据均属于“新证据”。笔

者认为，可以参照日本学者新堂幸司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判断，如果可以合理期待当事人在前诉中发

现该事实和证据，则应当受到既判力遮断，不允许再审，反之若没有此种合理的期待可能性，则应当允

许通过主张“新证据”而再审。 

4.2.4. 不知道且无发现的可能：允许通过主张“新事实”再诉 
前诉中知道并提出、知道未提出、不知道但有发现可能的事实均不属于“新事实”，只有前诉中当

事人不知道且没有发现可能的才属于可再诉的“新事实”。因为“新事实”是在前诉既判力基准后才发

生的，在前诉中客观上还并未发生，当事人不可能知道，也不存在发现的可能。通过判断当事人在前诉

中主观上对主张的事实是否知道、是否有发现的可能，对认定是否属于允许再诉的“新事实”具有辅助

作用。 

4.3. 实践中“新事实”认定的程序性问题 

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关于“新事实”认定的程序性问题包括何时认定“新事实”的性质和真实性、

应采当事人主义或职权主义进行认定、利用“后诉中案件是否客观上发生变化”的客观认定标准并结合

“前诉中当事人是否又发现的可能”的主观认定标准后仍然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新事实”时应当如何处

理等诸多方面。 

4.3.1. 认定时间：立案审查阶段作为“诉讼要件”审查 
对于司法实践中何时判断是否属于“新事实”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指出，对于当事人以发生“新事实”

为由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和受理的条件进行形式审

查[7]。由于我国特有的立案审查环节，使得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提交诉状，且法院将诉状送达

于被告时即产生诉讼系属”的“起诉门槛低阶化”审理结构有所不同，我国区分了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

阶段，在立案审查阶段审查案件是否符合诉讼要件，进而决定是否受理。因此对于当事人以发生“新事

实”为由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应当在立案审查阶段进行形式审查，判断是否属于“新事实”的

性质，若属于“新证据”或其他类型的事实和证据，则应当不予受理。受理后，应当依据证据判断“新证

据”是否属实，若“新事实”不成立则应裁定驳回起诉。 

4.3.2. 认定责任：属于法官依职权审查事项 
对于“新事实”的性质以及“新事实”是否属实的问题，关涉到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应采当事

人主义或职权主义各国略有不同。尽管德国联邦高法院将重复起诉称为“诉讼障碍”认为像主要事实一

样需要当事人主张，但德国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同一诉讼事件已有诉讼系属”这一事实应依职权斟酌，

但由被告负担证明责任[21]；法国对于同一争议诉讼至两个法院的情形，若当事人抗辩，后受理案件的法

院必须放弃管辖，无自由裁量之余地，若当事人未抗辩，法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决定管辖与否[22]；
美国请求排除效力的援引通常是防御性的，必须被作为一个积极的抗辩理由提出，争点排除效力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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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否需要在答辩中提出存在争议，法官在庭审前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决定是否适用既判力援引

程序[23]。德国、法国、美国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对于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问题上的职权主义色彩。而对

于“新事实”的性质以及“新事实”是否属实的问题，决定是否能够受理后诉，是否应当驳回起诉，关涉

诉讼要件，应当由法院依据职权调查，并采职权探知主义，必要时进行释明[24]。 

4.3.3. 认定不清：考虑“程序事实群”和诚实信用原则 
在综合考虑客观认定标准与主观认定标准之后，仍然可能出现“新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此时，

需要考虑“程序事实群”和诚实信用原则，将发生在程序过程中影响事实认知和判断的多重因素综合纳

入考虑，进行综合判断。“程序事实群”是日本学者新堂幸司所提出的，包括前诉审判过程中发生的各

种事实，即当事人与法院达成的明示或默示的共识[25]。诚实信用原则要求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形谋求个别

化解决，对不尊重他人权益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26]。例如案例 4 中，原告在判决生效后进行手术取出

内固定是否属于“新事实”应当考虑前诉审判过程中的各种事实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该案中，前诉中的

鉴定意见指明“内固定终身不取”，若该鉴定意见系原告与鉴定人恶意串通而做出的虚假意见，原告在

获得较高定残级别后又取出内固定再诉请求被告支付二次手术费则属于不诚信的行为，损害了被告的利

益，此时应当给予负面评价，不认定为“新事实”，不允许再诉。 

5. 结语 

概言之，我国目前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对“新事实”的认定较为混乱，针对于同一类事实的相似案

例却存在相反的判决结果，通过分析“物价上涨”、“再次手术”、“证明文书”三类当事人主张作为

“新事实”的再次起诉至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得知造成司法实践中“新事实”认定混乱的重要成因是

再诉与再审的区分模糊，再诉发生“新事实”的条件与再审存在“新证据”的条件在部分情况下不易区

分，容易造成混同。通过分析，再诉“新事实”与再审“新证据”在性质、目的、客体方面存在差异：从

性质上而言，“新事实”未经过审理，案件较前诉而言客观上发生了变化，而后者“新证据”证明的事实

在生效判决中已经经过了审理，但该证据在判决生效后才形成或才被发现；从目的上而言，再诉是为了

解决“新事实”出现而产生的新纠纷，再审则是为了纠正“新证据”出现而发现出错的旧判决；从客体上

而言，“新事实”的出现使得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超出了原诉讼标的，而“新证据”的出现并未导致法

律关系发生变化，再审仍然限于原审的诉讼标的。基于此，可以进一步提出民事诉讼中“新事实”的体

系化进路，即应当在立案审查阶段依职权作为“诉讼要件”审查，以“后诉中案件是否客观上发生变化”

的客观认定标准作为根本判断标准，并结合“前诉中当事人是否又发现的可能”的主观认定标准综合判

断，在认定不清时考虑“程序事实群”和诚实信用原则，以此做到程序性目的与实体性目的的统一，兼

顾公共利益和当事人诉权等多样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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